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下午15:00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中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何时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5人，代表股份131,471,9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76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24,601,8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80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9人，代表股份6,870,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9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0人，代表股份7,893,9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4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23,8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9人，代表股份 6,870,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90%。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74,381,35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846,609股，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173,534,747股）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3、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405,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4%；反对 57,8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弃权8,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7,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66%；反对

57,8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28%；弃权8,7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6%。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93,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1%；反对 69,9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弃权8,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15,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30%；反对

69,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64%；弃权8,7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6%。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401,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0%；反对 57,0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弃权13,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3,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09%；反对

57,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27%；弃权13,9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5%。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400,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对 63,1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0%；弃权8,7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2,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895%；反对

63,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权8,7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6%。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5、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98,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3%；反对 66,9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0,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27%；反对

66,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81%；弃权6,2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87,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6%；反对 78,4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弃权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09,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273%；反对

78,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35%；弃权6,2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83,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5%；反对 82,5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8%；弃权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05,1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51%；反对

82,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58%；弃权6,2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402,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8%；反对 61,1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5%；弃权8,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4,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36%；反对

61,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6%；弃权8,8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99,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7%；反对 66,4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21,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93%；反对

66,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15%；弃权6,2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97,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45%；反对 91,8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1%；弃权4,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本议案关联股东孙中伟、温美婵、深圳市钜宝信泰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嘉美盛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嘉美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97,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45%；反对

91,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1%；弃权4,8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75,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8%；反对 91,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5%；弃权4,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97,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08%；反对

91,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8%；弃权4,8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6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5%；反对 106,3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弃权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82,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21%；反对

106,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7%；弃权4,7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2%。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71,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4%；反对 93,5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弃权7,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93,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38%；反对

93,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46%；弃权7,2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71,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4%；反对 95,9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弃权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93,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38%；反对

95,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60%；弃权4,7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2%。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15、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408,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6%；反对 56,3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弃权7,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30,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3%；反对

56,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41%；弃权7,2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场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379,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5%；反对 85,4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7,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01,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264%；反对

85,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0%；弃权7,2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彭泽宇律师、徐俊彬律师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301327 证券简称：华宝新能 公告编号：2026-034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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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6年5月15日13: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6年 5月 15日上午 9:15一 2026年 5月 15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6年 5月 15日上午 9:15一 9:25，上午 9:
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嘉路6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鸿先生。

6、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湖

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1人，代表股份83,090,369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3.006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1,351,3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0.398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7人，代表股份31,739,0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2.608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8人，代表股份562,090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223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0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0.002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5人，代表股份 556,0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209%。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其中，议案7、议案9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表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含）通过。关联股东长沙正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

席了会议，代表股份51,345,300股，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4作了回避表决。本次股东会审

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作了单独计票。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全部会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99,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1%；反对7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994%；反对71,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492%；弃权 1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4%。

2、《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97,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7%；反对7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9%；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8,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4012%；反对73,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474%；弃权 1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4%。

3、《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99,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2%；反对7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4%；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172%；反对7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14%；弃权 1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4%。

4、《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639,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61%；反对86,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8%；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6,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418%；反对8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068%；弃权 1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4%。

关联股东长沙正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5、《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96,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1%；反对7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3%；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8,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123%；反对74,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007%；弃权 19,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70%。

6、《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抵押/质押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95,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4%；反对7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0%；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055%；反对74,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075%；弃权 19,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70%。

7、《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暨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95,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8%；反对7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9%；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166%；反对7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320%；弃权 1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4%。

8、《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86,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8%；反对8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8%；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976%；反对8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510%；弃权 1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4%。

9、《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2,752,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30%；反对 318,7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7%；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335%；反对318,
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151%；弃权 1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4%。

10、《关于拟签署〈关于长沙铂泰电子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001,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8%；反对6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9%；弃权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2,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484%；反对69,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001%；弃权 1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廖青云、李江涛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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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基金”）持有公司股份47,560,2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1.60%。上述股份均为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2024年9月18日起

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由于股东自身经营管理需要，产业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0,250,000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合计不超过2.50%，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发生派发红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股

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产业基金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

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创业

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产业基金投资期限在 60个月以

上，因此产业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股份不受比例限制。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产业基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情

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47,560,200股

11.6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7,560,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该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减持数量
（股）

10,189,069

12,300,000

减持比例

2.49%

3.00%

减持期间

2025/8/25～2025/
11/17

2026/1/29～2026/
4/7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02.26-144.74

132.36-217.53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2025/7/26

2026/1/7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10,250,000股

不超过：2.5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0,25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0,250,000股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IPO前取得股份

自身经营管理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否

1、产业基金关于所持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如下：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本公司基金管理人之外的

他人管理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

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

有其他要求，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以上承

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2、产业基金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1）持股意向：本企业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时间内

稳定持有发行人股份。

（2）减持方式：本企业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减持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

（3）减持价格：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4）减持数量：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之日起2年内，每年减持

股份不超过所持股份总量的100%，如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企业所持发

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5）减持安排：本企业如拟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在本企业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情况下，本企业若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将在首次减持前15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公告；通

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进行公告，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届

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企业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7）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产业基金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

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经营管理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

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

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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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结执行；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诉讼标的额为7,297.64万元（原始评估出资额）。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截至目前，该诉讼执行程序已裁定终结，但不排除后续申

请执行人重新申请执行的可能性，该案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以最终年报审计结果

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原告：湖北合悦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悦升公司”“原告”）。法定代表人：罗立贵

被告：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告”）。法定代表人：周爱强

第三人：武汉市汉金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金堂公司”“第三人”）。法定代表人：

叶宏森

本次诉讼基本情况：合悦升公司因与公司及汉金堂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向法院提起

诉讼，诉讼请求如下：

1、依法确认被告未履行其作为汉金堂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

2、依法判令被告履行出资义务，将证号为WP国用（2000）字第150号、WP国用（2000）字

第1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权属登记至汉金堂公司名下，并承担相关税费；

3、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履行出资义务，办理其以实物出资的索道大厦变更登记至汉金堂公

司名下所需要的相关手续，并承担相关税费，确保汉金堂公司能够依法取得相应的《房屋所有

权证》；

4、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以及实现权益所产生的其他费用（包含但不限

于鉴定费、保全费、公告费、差旅费、送达费、评估费、拍卖费、产权过户费等）。

2024年 3月，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鄂

0192民初3153号），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将案涉WP国用

（2000）字第150号、WP国用（2000）字第1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

第三人武汉市汉金堂投资有限公司名下；

2、驳回原告湖北合悦升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3、本案案件受理费406,68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

公司于2024年7月30日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本案二审的《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6,682元，由上诉人公司负担。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2024年9月30日，终审判决六十日执行期满，公司尚未就诉讼事宜与原告取得和解，并仍

在积极推进该事项的妥善处理。

2024年12月26日，公司收到合悦升公司委派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发出的《律师函》，要求

公司在收到本律师函之日起 30日内，应依据[2023]鄂 0192民初 3153号《民事判决书》、[2024]
鄂01民终6960号《民事判决书》，将案涉WP国用（2000）字第150号、WP国用（2000）字第151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武汉市汉金堂投资有限公司名下。若公司

不能按照以上通知内容履行义务，合悦升公司将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5年6月20日，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发来的《执行通知书》

《执行裁定书》《财产报告令》（（2025）鄂0192执3794号），函告公司：

1、履行（2024）鄂01民终6960号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2、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负担本案执行费。

以上情况，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于2023年3月25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2024年3月8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4-4）、2024年 8月 1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9）、2024
年9月30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26）、2024年12月28日披露

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36）、2025年6月24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7）。

二、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5）鄂 0192执

3794号之三。具体情况如下：

执行过程中，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向武汉市硚口区

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武汉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送达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上述部门回函表示“该地块存在大面积未批先建的建筑；同时发现少量被要求拆除的建筑，至

今未落实拆除。”“建议待对未批先建、未按要求拆除等行为依法处理完毕后，再办理协助执行

手续”。

另外在执行过程中，关于案涉土地上的汉江索道北岸站房（7一8层）房屋及两部电梯，武

汉园林绿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出其系该房屋和电梯的所有权人，申请执行人仅享有土地使

用权和其他楼层权利，故请求撤销对裁定书中涉及到的北岸站房（7一8层）房屋及两部电梯

的执行裁定。

法院认为其已向有关行政部门送达执行裁定书要求协助办理过户登记事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以及目前已有案外人对土地上的

建筑物权属提出争议且案涉土地上的建筑亦无权属证书，故目前不符合办理土地权属转移登

记的法律规定。基于目前的客观现状，本案不符合继续执行的条件，应予终结执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裁定

如下：

终结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鄂01民终6960号判决书的执行。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事项外，公司无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一

般诉讼、仲裁情况详见公司定期报告中的相关章节以及2025年6月24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7）中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情况。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主要系合同纠纷，涉案总金额约

3,434.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2.35%，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事项披露标准。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及其他应注意事项

截至目前，该诉讼执行程序已裁定终结，但不排除后续申请执行人重新申请执行的可能

性，该案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以最终年报审计结果为准。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该

事项实际执行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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